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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情况

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72,968,124股

发行价格：10.04元/股

2、预计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票已于2021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 新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

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11月27日，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股份” 或“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

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提交

其审议的上述议案。

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2021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21�年 5�月 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021年5月2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湘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777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发行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数量：172,968,124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10.04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736,599,964.96�元

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13,395,865.30�元（不含税）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723,204,099.66元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21年7月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的专

用账户。 2021年7月8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准会验[2021]2058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1年7月7日止，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43

笔（11个特定投资者），金额总计为1,736,599,964.96元。

2021年7月8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发行人指定的

资金账户。 2021年7月9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指定的

资金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准会验[2021]2057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1年7

月8日止，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72,968,124股， 每股发行价格10.04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1,736,599,964.9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3,395,865.30元且不包括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23,

204,099.66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72,968,124元整，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550,235,975.66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湘财股份已于2021

年7月22日办理完毕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

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

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以及与上

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

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情形。 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

2、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人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向上交所申请办理相关手

续。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172,968,124股，发行对象最终为11名，本次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446,215 134,999,998.60 6

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892,430 269,999,997.20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47,211 135,009,998.44 6

4 顾建花 23,336,653 234,299,996.12 6

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375,498 134,289,999.92 6

6 北京新动力优质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5,936,254 159,999,990.16 6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207,171 232,999,996.84 6

8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980,079 49,999,993.16 6

9 陈娟萍 13,446,215 134,999,998.60 6

10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9,960,159 99,999,996.36 6

11 苏州市投资有限公司 14,940,239 149,999,999.56 6

合计 172,968,124 1,736,599,964.96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限售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新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预

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顾建花、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动力优质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陈娟萍、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市投资有限公

司，共计11名，具体情况如下：

1、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6号1222室

法定代表人 崔春

注册资本 26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12590222J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注册资本 866,575.746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11894442U

经营范围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

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凭

许可证在核定范围及期限内经营）。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顾建花

身份证号 320524********2129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问渡路93-22号

投资者类型 自然人

5、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 钱俊文

注册资本 167,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137180719N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6、北京新动力优质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北京新动力优质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6号6号楼3层6-99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9,87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1FHGLXE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

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

供担保。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贺青

注册资本 890,794.795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31号3层301

法定代表人 白力

注册资本 553,164.390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634984232A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陈娟萍

身份证号 330125********1027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钱塘社区12组浜岸上85号

投资者类型 自然人

10、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西湖区教工路1号11幢2楼

法定代表人 赵建华

注册资本 9,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070954336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产、加工：电视机、机顶盒、显示器、安防产品、LED照明灯具、水表及水表表头、

采集器、通讯及移动通讯产品、音视频产品、信息类产品、汽车电子产品、智能产品及系统、电

子产品（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多媒体产品；数字电视机、数字机顶盒、

数字音视频产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多媒体产品、通讯产品、电子元器件、新能源技术、汽

车充电设备、电动汽车设备、环保仪器和设备、环保、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污水处理的技术服务和企业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数字电视机、数字机顶盒（除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电子产品（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显示器、安

防产品、LED照明灯具、水表及水表表头、采集器、音视频产品（除音像制品）、信息类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汽车充电设备、电动汽车设备、智能产品及系统、通讯产品（除专控）、数码产

品、多媒体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及配件、环保仪器和设备、预包装食品、饮料、服装鞋帽、

纺织品、日用百货、机械五金、家电产品、贵金属、金属材料及制品、金属矿产品、钢材、五金、

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外）、工艺美术品（文物除外）、轮胎、灯具的批发、

零售和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承接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系统设计及电动汽车

充电站工程；房地产中介（国家禁止的、限制的除外，涉及许可的凭证经营）。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北摆宴街华成大厦1幢114室

法定代表人 王渝涵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1377106448

经营范围

开展地方配套项目、 本市重点生产性建设项目及横向经济联合、 三来一补等项目的投资业

务，销售公司投资所分享的产品、提供经济技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销售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纺织品、通讯器材、计算机、日用百货、木材、装饰材料；财务咨

询、企业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咨询）；贵金属设计及产品销售。 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珠宝首饰制造；装帧流通人民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

施指引（试行）》等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三十五名。

（三）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数为2,681,990,294股，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1,645,763,419 61.36

2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6,372,245 12.91

3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79,584,348 2.97

4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094,308 2.17

5 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45,686,938 1.70

6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14,220,000 0.53

7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13,700,000 0.51

8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1,713,924 0.44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471,622 0.43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09,300 0.28

合计 2,234,216,104 83.3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1,645,763,419 57.65

2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6,372,245 12.13

3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79,584,348 2.79

4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094,308 2.03

5 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45,686,938 1.60

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892,430 0.94

7 顾建花 23,336,653 0.82

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207,171 0.81

9 北京新动力优质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5,936,254 0.56

10 苏州市投资有限公司 14,940,239 0.52

合计 2,279,814,005 79.85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新湖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黄伟。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2021年7月2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

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25,347,767 64.33 172,968,124 1,898,315,891 66.49

无限售流通股份 956,642,527 35.67 ——— 956,642,527 33.51

合计 2,681,990,294 100.00 172,968,124 2,854,958,41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

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二） 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将保持不变。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为证券服务业。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发行前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亦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 对公司治理、董事及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

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四） 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

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

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

披露程序。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保荐代表人：何声焘、彭强

项目协办人：王元园

项目组经办人员：傅雪松、马嘉辉、姚召五、郭欣晨、张介阳、蔡辰、张思卿、廉政安

联系电话：021-60870878

传真：021-60870879

（二）联席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楼

法定代表人：高振营

联系人员：寿佳敏

联系电话：021-50293511

传真：021-68865938

（三）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联系人员：邹琳

联系电话：010-56800332

传真：010-56800332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联系人员：白依凡

联系电话：0531-68889038

传真：0531-68889001

（五）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40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高怡敏、刘宁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

（六） 审计机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楼4层

负责人： 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蔡伟、张言伟、刘飞飞

联系电话：010-88356126

传真：010-88354837

（七） 验资机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楼4层

负责人：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言伟、刘飞飞

联系电话：010-88356126

传真：010-88354837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湘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7

号）；

2、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3、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

律意见书；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5、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603657�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7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4,325,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3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998号）核准，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春光科

技”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24,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2018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72,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96,0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为36个月，涉及8名股东，分别为浙江春光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春光控股” ）、陈正明、金华市凯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弘投

资” ）、陈凯、陈弘旋、张春霞、袁鑫芳、金华市毅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毅宁投

资”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34,400,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40,075,000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94,325,000股。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94,32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1823%，将于2021年7月3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公司总股本9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5.00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4股。 2020年6月8日，公司完成了2019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4,4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

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正明、张春霞、陈凯、陈弘旋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5）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

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

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2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 （6）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7）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

公司股份的，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公司控股股东春光控股承诺：

（1）本公司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公司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公司所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本公司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

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

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本公司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公

司股份总额的2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5）如本公司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

得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三）公司股东凯弘投资承诺：

（1）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公司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

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

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3）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

计减持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

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

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

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4）如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

股份的， 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

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公司股东袁鑫芳承诺：

（1）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

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

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3）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

格进行减持。（4）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人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公司股东毅宁投资承诺：

（1）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公司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

价格（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

量将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

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3）如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

而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

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春光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春光

科技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中信建投证券对春光科技本次限售股份

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4,3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1823%；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30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春光控股 63,000,000 46.8750 63,000,000 0

2 陈正明 8,400,000 6.2500 8,400,000 0

3 凯弘投资 7,095,340 5.2793 7,095,340 0

4 陈凯 6,300,000 4.6875 6,300,000 0

5 陈弘旋 4,200,000 3.1250 4,200,000 0

6 张春霞 2,100,000 1.5625 2,100,000 0

7 袁鑫芳 2,100,000 1.5625 2,100,000 0

8 毅宁投资 1,129,660 0.8405 1,129,66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1,225,000 -71,225,00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3,100,000 -23,1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4,325,000 -94,325,00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40,075,000 94,325,000 134,4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0,075,000 94,325,000 134,400,000

股份总额 134,400,000 0 134,4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601963� � � � � �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1-02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

求，本行制定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后三年内稳定公司A股股价的预案》（以下简称“《稳

定股价预案》” ），该《稳定股价预案》于2016年6月17日经本行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 本行根据监管要求和本行实际对《稳定股价预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9年5月24日经本行

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稳定股价预案》具体内容详见《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本行A股发行后三年内，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本行A股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本行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

同），在满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增持或回购相关规定的情形下，本行及相关主体将根据该预案

采取措施稳定本行股价。

2021年3月31日，本行披露了2020年度报告，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11.28元。 2021年

7月9日，本行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经除息后相应调整为10.91元。

自2021年6月28日起至2021年7月23日，本行A股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达到

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本行董事会将在本行股票价格触发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条件之日（2021年7

月23日）起的10个交易日（2021年8月6日）内制订本行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

策程序和外部审批/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1-072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关于核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2387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59,583,806股股份，向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发行170,375,085

股股份，向奥信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发行159,682,102股股份，向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53,883,664

股股份，向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35,443,721股股份，向广西建华机械有限公司发行125,448,721股股份，向容县

储安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发行34,436,903股股份，向广西容县冯大农牧有限公司发行31,977,130股股份，向南丹县南

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发行29,517,35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事宜，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1-073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关于核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387号），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补充、修订

和更新，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重大事项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关于“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中

增加了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说明；

二、在“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中删除了“本次交易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风险提示；

三、在“重大事项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和“第五节 非现金支付方式情况” 关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

权结构的影响” 中，根据上市公司公告信息，补充披露了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股权被司法划转等信息。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43� � � � � � � �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1-024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 ）于2021年7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

四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落实公司整体的发展战

略与目标，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和家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深圳和家” ）。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17日于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2）、《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3）。

深圳和家于近日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放的《营业执照》。

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深圳市和家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WPHCX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岭社区侨香路3085号岭南大厦六层6D

5、法定代表人：卢宇轩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7、成立日期：2021年07月20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咨询策划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住房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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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渤海公司” ，代表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渤海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7.44%减少至6.40%。

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收到渤海公司通知，渤海公司自2021年6月26日至2021年7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8,140,9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基本信息

名称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渤海产业投资基金）

住所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增1号平安大厦26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6月26日至2021年7月23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1/6/26-

2021/7/23

人民币普通股 33,280,946 0.72

大宗交易

2021/6/26-

2021/7/23

人民币普通股 14,860,000 0.32

合 计 - - 48,140,946 1.04

备注：

1.公司于2021年6月26日披露《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1%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6）。 该次权益变动后，渤海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5,268,7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4%。

2.本次变动符合渤海公司减持承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渤海公司无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渤海公司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渤海公司 无限售条件A股 345,268,704 7.44 297,127,758 6.40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

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已于2021年1月6日披露渤海公司最近一期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尚未结束，公司将持续关注渤海公司本次

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和2021年4月27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和2021-026）。

2.�渤海公司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4日


